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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榮家入住申請表 
A 基本資料 

資料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與入住人關係：□本人□           
申請床位：□安養(可自理)□失能養護(需人照顧) 

申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遵守榮家生活公約並誠實提供背景：□是 □否, 
入住人姓名：              性別： □男□女□其他,血型：______ 
溝通方式：□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其他__________ 

職業狀況：□在職□退休□無業, 
出生日期： ___/___/___ 出生縣市： _________籍貫： ________ 
年齡(實滿)：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 
身分別： □公費榮民 □自費榮民 □夫妻併同□尊親併同□榮眷□遺
眷 □一般民眾 

經濟狀況「□一般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學歷：□軍校□國中小 □高中(職) □專校 □大學□研究所+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同上                                         
公文送達地址：□同戶籍□同通訊□                                        

入住當天家屬是否陪同報到：□是 □否, 

使用者付費觀念確認包含：就診交通（計程車）、看護費、尿布、電費、

日用品等, □是 □否 

個人最擔心問題/希望機構注意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家庭與聯絡資訊   
1. 家庭狀況：  

配偶：□未婚□歿□存□離□外籍__________， 
配偶姓名：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_身份證號________ 
配偶工作：□有□無 
子女：子__人（□存 □歿）、女__人（□存 □歿）, 
子女姓名：        電話： 
子女姓名：        電話： 
孫輩：孫__人（□存 □歿）, 

2. 緊急聯絡人：姓名_______關係_____ 電話_______ 居住地_____, 
3. 擔保人：□同上，姓名_______關係_____ 電話_____,居住地_____,  
4. 本人現居何處：□家中□醫院(日期原因)__________ □親(朋)家 

□________機構/護理之家□其他             
二、經濟與財務狀況 

1. 入住費用來源： □本人□家人協助 □其他               
2. 入住前經濟現況：  

□無□有 私人欠債遭追討（借貸）, 
□無□有 信用破產遭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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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 其他欠繳款（水電、房租、管理費等）, 

□無□有 領政府□老人生活津貼□身障津貼（□了解 □不了解入

住後將停發，退住後需重新申請） 
3. 名下不動產房屋□有 □無，座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身心健康與醫療史（通用評估） 

飲食細節□一般餐□軟碎餐□泥粥狀□鼻胃管灌食 

1. 身心狀況描述：  

□身心狀況穩定 □情緒激動 □情緒低落 □躁動 □遊走 □干擾

行為 □失眠 □肢體障礙, 

身心科診斷：□是 □否（如雙極症、重度憂鬱等）, 

服用身心科藥物：□是 □否, 

重大傷病卡：□是 □否（因________________疾病）, 

2. 近期醫療史（近 3個月）：  

住院情形：□無□有（需提供病摘）, 

跌倒情形：□無□有（原因：                       ）, 

3. 疫苗施打：  

COVID-19：已施打__劑, 

流感疫苗：□否□是，最近施打日期：_________, 

4. 輔具使用： □無□有, □拐杖□助步車□輪椅□_________ 

5. 洗腎□無□有 , 洗腎週期 □一三五□二四六 

6. 身障手冊□無□有，類別_________等級       到期日         

7. 精神病患□無□有，照顧體系權責劃分類別_________類 

8. 失智□無□有，□未鑑定□已鑑定(□輕□中□重度□極重度)*失智

表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生活習慣、社會心理與規範 

1. 不良嗜好：  
抽菸：□無□有（一天__支/__包）, 
喝酒：□無□有（□偶爾 □經常 □酗酒 □酒後亂性）, 
賭博：□無□有（□偶爾 □經常）, 

2. 交通工具：□無□有（□汽車 □機車 □電動車，須提供駕照）  
3. 其他習慣：  

寵物：□無□有（規定：不可飼養） 
電器：□否□是轉知不可使用高耗能電器及瓦斯爐具 
冷氣使用：□不吹□吹 □熱時吹 □其他___________ 
宗教信仰：□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4. 特質：  
o 自我表達能力：□不佳 □普通 □良好, 
o 個性：_______興趣：_______專長：_______ 



第 3 頁，共 4 頁 

 
B、養護專屬評估與規範（申請養護床續填） 

使用長照資源□無□有，長照需求等級_______級。 

1. 管路與醫療處置： 

o 管路□無□有□鼻、胃管□尿管 □胃造瘺 □膀胱造瘺 □直腸

造瘺□腎臟引流 □其他（註：三管本家無法收住） 

o 氣切□無□有（註：氣切本家無法收住） 

o 抽痰□無□有（頻率：__次/天） 

o 使用氧氣機□無□有（註：需長期 24 小時使用氧氣者無法收住） 

o 其他：□包尿布 □臥床 □需翻身 □需餵食 

2. 皮膚狀況：□完整 □傷口 □褥瘡 □其他       

3. 安寧緩和：安寧個案□否□是 DNR 簽署□否□是 

4. 養護特定付費項目確認：  

□了解需自費項目包含：衛生紙、濕紙巾、約束帶、租借用品（製

氧機、抽痰機）、傷口換藥耗材、奶粉、衣物送洗等 

5. 就醫規範（養護）：  

□了解長輩門診、急診、住院時，需由家屬帶就診及陪同，若無法

配合同意本家安排看護人力。 
C.「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僅自費入住者) 

一、申請資格 被照顧者（住民）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且當年度未重複領取政府其他同性

質住宿補助（如身障住宿補助、中低收入失能老人公費安置等）： 

1. 入住天數達標：當年度實際入住機構天數累計達 180 天（出入機構算進不算出，保留床位

期間有付費亦可計入）；未滿 180 天者可按月計算。 

2. 符合身分條件：中、重度失能：長照需要等級達第 4 級（含）以上，或具備身心障礙證明

中度（含）以上。 

二、申請流程 本補助採書面申請，具體流程與應備事項如下： 

1. 申請人：限使用機構者本人（優先）或機構簽約人提出申請。 

2. 申請期限（分為兩階段）：  

o 第一階段：補助年度的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主要針對已住滿 180 天或當

年度已歿者）。 

o 第二階段：補助年度隔年的 1 月 1 日至 3 月 1 日止（主要針對年度累計未滿 180 

天者，若遇假日則順延）。 

3. 受理機關：向「最近一次入住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申請（部分可由機構

代收送件）。 

4. 應備文件：  

o 申請書、切結書。 

o 住民及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o 入住機構契約書影本（需有雙方簽名與入住期間等資訊）。 

o 繳費收據或繳費證明影本（用以核算實際入住天數）。 

o 撥款存摺影本。 

o 長照需要等級核定函或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三、補助金額 本補助目前已取消排富規定（不看綜合所得稅率），採年度一次性、定額發給。（註：

若核定補助額高於民眾實際支付給機構的費用，則以「實際支出金額」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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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重度失能者（長照 4 級或身障中度以上）：  

o 當年度累計住滿 180 天：每年最高補助 12 萬元。 

o 未滿 180 天：就連續住滿半個月（1/2 日曆天）的月份，每月補助 1 萬元。 

2. 既有住民保障對象（111 年底前入住且未達 4 級者）：  

o 當年度累計住滿 180 天：每年最高補助 6 萬元。 

o 未滿 180 天：就連續住滿半個月（1/2 日曆天）的月份，每月補助 5,000 元。 

D、「機構安置排他性」與「同性質津貼不重複領取原則」。 
1. 地方政府生活扶助與津貼（機構安置排他性） 
當長輩以公費就養身分入住榮家，在法律上即屬「接受政府公費／全額收容安置」。只要符合此條

件，地方政府依法必須停發相關生活補助。 
《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第 11 條第 1 項 「低收入戶成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其情形，予以生活扶助：一、…
（略）。但接受政府全額之收容安置者，不在此限。」 
白話解釋： 雖然長輩具有低收入戶身分，但因為榮家已經由政府全額負擔食宿與照顧費用，因此
不能再同時領取低收入戶的生活扶助費現金。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 「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如下：一、年滿六十五歲… 二、未接
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 
白話解釋： 請領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不能住在公費的機構裡」。入住榮
家即喪失此津貼資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身障生活補助費 
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 「依法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並具下列資格者，得請領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一、…（略）。三、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於機構夜間式或全日住宿式服務。」 
白話解釋： 榮家屬於全日住宿式服務機構，且公費就養由政府負擔安置費，因此身障生活補助費
依法必須停發。 
2. 農業與國民年金津貼（同性質津貼排他性） 
退輔會按月發給的「就養給付」，在各部會的法規定義中皆屬於「政府發給之生活補助或津貼」，因

此適用「擇一請領／不重複發給」的規定。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老農津貼 
第 4 條第 6 項 「同一期間不得同時請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 
白話解釋： 榮民的就養給付屬於「政府發放之生活津貼」，因此長輩不能同時領取就養給付和老農
津貼，實務上通常會選擇保留金額較高的榮民就養給付。 
《國民年金法》——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本法施行前已年滿六十五歲之國民… 且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請
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四、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榮民就養給與、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 
白話解釋： 國民年金法明確將「榮民就養給與（就養金）」列入排除條款，領取就養金者不得再請
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註：若是長輩自己繳納保費產生的一般「老年年金給付」，則不在此限。） 
3. 長照 2.0 補助限制（資源不重複配置）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居家與社區照顧服務 
第一節、通則（給付限制） 「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二級（含）以上者… 且非屬
下列情形者：一、已轉入住宿式機構（含… 榮譽國民之家安養、養護或失智專區等全日型住宿機
構）。」 
白話解釋： 長照 2.0 的資源主要用於支援留在社區或家中的長輩。一旦長輩進入榮家這種 24 小
時的住宿式機構，衛福部就會鎖定並停止給付長照的「照顧及專業服務（B碼）」與「交通接送服
務（D碼）」。 

 


